协议编号：WKHD2020-NeoCo-prSu-0008-01
佛山顺德恒大逢沙项目后期监管顾问咨询合同
之补充协议
甲方/委托公司：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卓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五矿广场C座6层
联系人：刘浩
电话：010-59184462

乙方：佛山市顺德区盈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德全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78号恒大中心
联系人：解梦凡
电话：020-38658121

丙方/监管公司：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1001
电话：18518019795
联系人：何涛

[bookmark: _Hlk56361525]甲方、乙方和丙方于【    】年【  】月【  】日已签订编号为WKHD2020-NeoCo-prSu-0008-00的《佛山顺德恒大逢沙项目后期监管顾问咨询合同》（以下简称《监管顾问咨询合同》）。就《监管顾问咨询合同》项下相关事宜，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签署本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就本补充协议而言，除非上下文另有约定或说明，本补充协议所使用的词语与《监管顾问咨询合同》使用或定义的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各方一致同意，在《监管顾问咨询合同》项下增加第6.5款、第6.6款、第6.7款、第6.8款内容如下：
“6.5 标的项目中后期管理事项
6.5.1标的项目1#、3-10#、18#楼栋以下简称“首期预售部分”；标的项目12-17#、19-24#楼栋以下简称“第二期预售部分”；标的项目26-32#楼栋以下简称“第三期预售部分”。
6.5.2项目地块整体解抵押和在建工程抵押：
标的项目首期预售部分预售前对整个项目地块解除抵押，同时监管公司应于每月月初的前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标的项目在建工程形象进度报告，并在进度报告出具当月对未领取预售证部分达到当地可进行在建工程抵押状态的在建工程全部办理在建工程抵押。
6.5.3在建工程分期次解抵押：
（1） 因标的项目后续申请预售等原因需要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的注销手续的，则应按照首期预售部分、第二期预售部分、第三期预售部分的先后顺序办理相应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即首期预售部分全部办理完毕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后，项目公司方可申请第二期预售部分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待第二期预售部分全部办理完毕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后，项目公司方可申请第三期预售部分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若项目公司后续需变更上述各期次需要解除在建工程抵押的具体楼栋的，应经甲方书面同意并经项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 [bookmark: _Hlk58508964]在办理第二期预售部分相应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之前，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去化率（简称“去化率1”，去化率1=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已售住宅业态合同签约销售建筑面积（非网签备案面积）÷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业态合计计容建筑面积）应≥50%。或虽未满足去化率1要求，但恒大珠三角、恒大广东、佛山南海俊凯或项目公司（以下合称“恒大方”）向保证金账户（户名：佛山市顺德区盈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号：38720188000302101，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下同）缴纳如下公式计算的保证金的，经五矿信托同意，丙方可以配合办理第二期预售部分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否则，五矿信托有权不配合办理相应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
恒大方应缴纳的保证金金额＝[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业态合计计容建筑面积×50%-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已售住宅业态合同签约销售建筑面积（非网签备案面积）]×MAX（22500元，缴纳保证金前的最近三个月内住宅业态销售均价）。
若后续去化率1≥50%，经五矿信托同意，丙方可配合将保证金账户内的上述保证金退还给恒大方届时指定账户。
（3） 在办理第三期预售部分相应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之前，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本协议第6.6款约定的资金沉淀要求；2）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住宅业态合计去化率（简称“去化率2”，去化率2=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已售住宅业态合同签约销售建筑面积（非网签备案面积）÷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业态合计计容建筑面积）应≥70%。或虽未满足去化率2要求，但恒大方向保证金账户缴纳如下公式计算的保证金的，经五矿信托同意，丙方可以配合办理第三期预售部分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否则，五矿信托有权不配合办理相应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
恒大方应缴纳的保证金金额＝[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业态合计计容建筑面积总额×70%-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已售住宅业态合同签约销售建筑面积（非网签备案面积）]×MAX（22500元，缴纳保证金前的最近三个月内住宅业态销售均价）。
若后续去化率2≥70%，经五矿信托同意，丙方可配合将保证金账户内的上述保证金退还给恒大方届时指定账户。
（4） 在第二期预售部分预售证办理后1个月内，若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去化率（简称“去化率3”，去化率3=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已售住宅业态合同签约销售建筑面积（网签备案面积）÷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业态合计计容建筑面积]＜50%，则恒大方应向保证金账户支付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保证金：保证金金额＝[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业态合计计容建筑面积×50%-首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已售住宅业态合同签约销售建筑面积（网签备案面积）]×MAX（22500元，缴纳保证金前的最近三个月内住宅业态销售均价）-恒大方根据本协议第6.5.3条第（2）项已支付未退还的保证金金额（如有）。
在第三期预售部分预售证办理后1个月内，若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住宅业态合计去化率（简称“去化率4”，去化率4=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已售住宅业态合同签约销售建筑面积（网签备案面积）÷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业态合计计容建筑面积]＜70%，则恒大方应向保证金账户支付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保证金，保证金金额＝[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全部住宅业态合计计容建筑面积×70%-首期预售部分和第二期预售部分对应的已售住宅业态合同签约销售建筑面积（网签备案面积）]×MAX（22500元，缴纳保证金前的最近三个月内住宅业态销售均价）-恒大方根据本协议第6.5.3条第（3）项已支付未退还的保证金金额（如有）。
若在恒大方缴纳保证金之后去化率3≥50%或去化率4≥70%，经五矿信托同意，丙方可配合将保证金账户内的上述保证金退还至恒大方指定账户。
6.5.4项目公司应于项目地块取得土地证后20个工作日内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并向丙方、甲方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6.6项目公司资金沉淀安排
[bookmark: _Hlk58508934]乙方应确保，截至《股权转让协议》项下首个付款日后第18个月月末最后一日或乙方申请办理第三期预售部分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之日（以孰早者为准），归集账户中留存的资金金额应≥（25亿元－乙方已经向五矿信托提前偿还的股东借款本金金额）。
6.7丙方应按照本合同第6.5款、第6.6款要求协助五矿信托随时确认标的项目抵押登记手续办理及注销情况，标的项目去化率情况、项目公司沉淀资金是否满足要求等，在相关指标不满足上述内容要求时，及时通知五矿信托。
6.8乙方申请商业银行开发贷款的，丙方应在知悉后立即通知甲方。
二、本补充协议构成《监管顾问咨询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若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与《监管顾问咨询合同》不一致的，应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内容仍以《监管顾问咨询合同》约定内容为准。
三、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授权代表签署本补充协议的，应提供合法有效授权文件。
四、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陆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各方各执贰份。
五、本补充协议系经各方协商制定，在签署本补充协议时，本补充协议当事人各方对本补充协议的所有条款的规定已经阅悉，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之间的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理解一致。（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编号为WKHD2020-NeoCo-prSu-0008-01的《佛山顺德恒大逢沙项目后期监管顾问咨询合同之补充协议》签署页）



甲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乙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佛山市顺德区盈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丙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北京
5

